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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讓
僑
生
得
到
更
優
質
的
輔
導

與
照
顧
特
於20

2
2

年1
1

月1
8

日
舉

辦
僑
輔
工
作
交
流
座
談
，
由
童
振
源

委
員
長
親
自
主
持
僑
輔
工
作
會
議
，

讓

各

級

學

校

僑

生

輔

導

人

員

瞭

解

僑

生

政
策
，
共

有82

所

大

專

院

校
、110

位

僑

輔

人

員

出

席
與
會
，

期

盼

透

過

各

校

僑

輔

人

員
的
經
驗
分
享
交
流
，
持
續
精
進
僑

生
輔
導
工
作
，
為
國
家
培
育
優
秀
人

才
。
印
尼
歸
僑
協
會
亦
關
心
印
尼
僑

生
在
各
校
狀
況
由
秘
書
長
代
表
出
席

參
與
座
談
活
動
。 

 

為
能
有
效
率
解
決
僑
輔
相
關
問

題
，
僑
委
會
還
特
別
邀
請
教
育
部
、
勞

動
部
、
經
濟
部
、
內
政
部
移
民
署
、
外

交
部
領
事
事
務
局
及
衛
福
部
健
保
署

等
單
位
與
會
參
與
討
論
，
童
振
源
委

員

長

於

會

中

表

示
，
未
來

要

面

對

的

僑

生

工

作

挑

戰

相

當

多
，
也
有

更

多

工

作

落

在

僑

輔

老

師

的

身

上
，
目
前

在
臺
灣
約
有

3

萬

4

千
名
僑
生
，
未

來
希
望
能
增
加3

倍
，
在2030
年
提

升
在
學
僑
生
人
數
至10

萬
人
，
他
認

為
一
旦
臺
灣
能
夠
給
僑
生
最
佳
輔
導
，

也
是
最
好
的
招
生
宣
傳
。 

童
委
員
長
進
一
步
提
及
過
去
僑

生
輔
導
主
要
針
對
清
寒
學
生
，
但
未

來
將
擴
大
對
優
秀
僑
生
的
獎
勵
，
包

含
提
供
學
生

4

年
高
達
新
臺
幣

104

萬
元
「
頂
尖
僑
生
獎
學
金
」，
佔
總
體

僑
生
人
數

1.5
%

，
以
及

4

年
新
臺
幣

40

萬
元
「
傑
出
僑
獎
學
金
」，
占 

整
體

3.5
%

，
此
外
僑
委
會
還
與
各
大

企
業
及
學
校
共
同
推
出
「
聯
名
獎
學

金
」，
目
前
吸
引
許
多
企
業
響
應
，
僑

委
會
甚
至
也
與
東
南
亞
各
國
駐
臺
館

處
合
作
，
讓
各
國
大
使
來
推
薦
優
秀

學
生
名
額
。 

此
次
僑
輔
工
作
交
流
會
議
特
別

運
用
世
界
咖
啡
館
開
會
模
式
，
在
意

見
交
流
時
間
，
僑
輔
人
員
踴
躍
發
言
，

就
僑
生
畢
業
留
臺
、
獎
學
金
發
放
、
生

活
輔
導
、
心
理
諮
商
、
學
生
居
留
、
僑

保
及
急
難
救
等
主
題
，
打
破
界
線
，
進

行
各
校
的
橫
向
交
流
，
彼
此
溝
通
、
互

相
學
習
，
同
時
，
宣
達
最
新
政
策
及
解

決
問
題
。 

 

僑
委
會
心
繫
僑
生
僑
輔
人
員
暢
言
共
交
流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金
翠
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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僑
委
會
為
感
謝
僑
輔
人
員
對
僑
生

奉
獻
之
心
力
，
當
日
舉
行
頒
獎
儀
式
，

由
呂
元
榮
副
委
員
長
頒
發

6

位
資
深

績
優
及18

位
績
優
僑
輔
人
員
獎
。 

稿    

約 

 

本
刊
園
地
公
開
，
為
服
務
印
尼
歸
僑
刊 

物
，
也
為
海
內
外
印
尼
華
人
及
歸
僑
之
溝
通

橋
樑
。
本
刊
歡
迎
下
列
文
稿
： 

◎
印
尼
重
要
僑
社
及
本
會
新
聞
。 

◎
中
印
政
府
有
關
僑
社
所
頒
布
法
令
及

消
息
。 ◎

本
會
活
動
。 

◎
印
尼
消
息
（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、  

  
  

教
育
、
僑
情
等
）
。 

◎
有
關
印
尼
及
僑
社
問
題
或
具
歷
史
性

文
章
。 ◎

會
員
消
息
及
活
動
。
對
有
特
殊
性
、  

  
  

新
聞
性
或
有
突
出
表
現
會
員
及
歸
僑  

 
  

 

的
專
訪
報
導
、
會
員
婚
喪
喜
慶
等
。 

每
則
二
、

三
百
宇
為
原
則
，
可
登
照
片
、
紀
念
性
文
章

字
數
不
限
。 

◎
輕
鬆
小
品
，
如
散
文
、
詩
歌
、
遊
記

（
以
到
印
尼
旅
遊
為
優
先
）
、
回
憶
錄
、
雜

文
隨
筆
或
學
生
習
作
等
文
稿
。 

 

◎
醫
藥
保
健
知
識
。 

 

本
刊
對
來
稿
有
增
刪
修
改
之
權
。
稿
件

刊
用
後
本
刊
將
致
薄
酬
。 

 

來
稿
請
以
電
子
檔
傳
送
本
會
電
子
信

箱
： ioca@

m
s52.hinet.net 

 

 

本
會
會
址
：23449

新
北
市
永
和
區
永
亨

路
二
號
七
樓
。 

電
話
：
（
○
二
）
二
九
二
三
一
五
二
五 

傳
真
：
（
○
二
）
二
九
二
三
八
九
七
三 


